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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5 日

（星期二）在公司二楼 VIP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通过
邮件及通讯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

会议由董事长林木勤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全体监事列席。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主要为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有效控制市场风险，降低原

料市场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成本及主营产品价格的影响，提升公司整体抵御风险能力，增强财务
稳健性。 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境内外产业链相关投资的议案》
公司开展境内外产业链相关投资是为契合长期业务需求， 围绕核心主业开展产业链上下游优质

企业的投资，有利于加强产业链合作协同，保障关键资源供应，符合公司全球化发展的战略规划，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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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5 日

（星期二）在公司二楼 VIP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通过
通讯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余斌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大宗原材料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审批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可以
降低大宗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境内外产业链相关投资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已建立健全《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完善了内部控制制度，明确了投资决策、执行和控

制程序等内容，能有效提高投资风险防控水平。 公司以证券投资方式对境内外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上市
企业进行投资的相关审批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规定，有
利于完善公司在全球的产业链布局，符合公司全球化发展的战略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进行产业链相关投资，投资金额额度不超过 15亿元（不含本数）人民币或等
值币种。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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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种类：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含下属子公司）计划开展套期保

值业务，主要包括国内商品交易所已挂牌或研究中拟挂牌的糖、PTA 等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品或
者所需的原材料对应的品种。

● 业务规模：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不超过 5,000万元，前述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
环滚动使用，但任一时点持仓保证金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上限。

● 履行的审议程序：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遵循合法、谨慎、安全和有效的原则，不进行投机性、套
利性的交易操作，但相关套期保值业务操作仍存在市场、操作、资金、技术、法律等风险，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和必要性
公司主营业务为饮料生产、研发与销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主要为糖、PTA 等产

品，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将对公司产品成本造成一定压力；
为有效降低大宗商品市场风险，对冲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不良影响，拟开展大

宗原材料套期保值业务，通过套期保值的避险机制减少因原材料价格波动造成的产品成本波动，保证
产品成本的相对稳定，进而维护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主要为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有效控制市场风险，降低原
料市场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成本及主营产品价格的影响，提升公司整体抵御风险能力，增强财务
稳健性。

二、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基本情况
1、公司拟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的品种：国内商品交易所已挂牌或研究中拟挂牌的糖、PTA 等与公

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品或者所需的原材料对应的品种。
● 2、业务规模：本次拟套期保值最高持仓数量将不超过公司实际需要的采购量，套期保值的投

资额度实行保证金、权利金的总额控制，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
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不超过 5,000 万元，前述
额度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但任一时点持仓保证金余额(含前述交易的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
额)不超过上述额度上限。

3、资金来源：该保证金为公司自有资金，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4、业务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三、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公司进行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不以投机、套利为目的，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主要目的是为了

有效规避原料价格波动对公司带来的影响，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具体如下：
1.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价格变化方向与公司预测判断相背离的情况，造成

期货交易的损失；
2.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如投入金额过大，可能造成资金流动性风险，

甚至因为来不及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实际损失；
3.技术风险：由于无法控制和不可预测的系统故障、网络故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

行，使交易指令出现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从而带来相应风险；
4.内部控制风险：套期保值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产生由于内控体系不完善造成

的风险；
5.政策性风险：如果衍生品市场以及套期保值交易业务主体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政策发生

重大变化，可能引起市场波动或无法交易带来的风险；
6.其他不可抗力系统性风险。
四、风险控制措施
1、健全套期业务管理制度
为规范套期保值业务的决策、操作及管理程序，公司已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大宗原料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明确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组织机构及职责、业务
流程和审批报告、授权管理、风险管理、绩效评价等相关内容，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规定对各个环
节进行控制。

2、规范套期保值业务行为
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在公司套期保值小组授权和监督下开展， 严格执行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流程和

决策程序。 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将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根据生产经营所需及客户订单周期作为交易

操作期，降低价格波动风险，同时有效对冲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3、加强资金监管
公司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不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如根据

业务开展需要，拟投入资金需超过董事会审批额度的，公司将根据制度及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并进
行披露。 公司将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制度，合理调度和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
保证金。

4、提升业务能力
公司将加强相关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专业素养。 同时，与外部专业机构合作，加

强对市场风险的预判及把控，提升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的整体水平。
5、完善止损机制
对于业务开展过程中风险敞口发生变化导致套保必要性下降， 或触发套保方案中设定的止损条

件，公司相关部门及时评估并向套保业务小组提交风险分析报告。
五、本次套期保值业务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能够一定程度规避原材料现货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不利

影响，降低经营风险。 公司将根据套期保值业务的实际情况，依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一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一金融工具
列报》等会计准则规定，对拟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进行会计核算及披露。

六、决策程序及监事会意见
2024年 3月 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

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大宗原材料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开展套
期保值业务可以降低大宗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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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境内外产业链相关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境内外产业链相关投资的议案》，为契合公司业务长期发展需求，推进全
球化战略布局，保障行业关键资源的供应，公司拟围绕主业，以证券投资方式对境内外产业链上下游
优质上市企业进行投资，投资总额不超过 15 亿元（不含本数）人民币或等值币种，有效期限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投资概述
（一）投资目的
能量饮料是一个国际化充分竞争的行业，公司作为国内能量饮料行业领先企业，结合国内消费发

展宏观趋势，借鉴海外能量饮料发展的历史规律，出于长期战略发展考虑，拟围绕主业，通过对产业链
上下游优质上市公司进行投资，进一步加强产业链合作及协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公司市场竞
争力。

（二）投资范围及方式
投资范围具体包括境内外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上市公司的股票、 可转换债券以及其他权益类投资

品种；投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新股申购、二级市场证券买入、集合竞价、协议转让、大宗交易、参与定向
增发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

（三）投资额度及资金来源
本次投资总额不超过 15亿元（不含本数）人民币或等值货币。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不涉及公司首发的募集资金。
（四）实施主体
本次投资在境内的投资实施主体为公司或境内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境外的投资实施主体

为公司现有或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境外股权投资平台等。
（五）有效期限
有效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六）授权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行使本议案审议的投资事项对应的具体投资决策权及签署

相关法律文件，并在上述额度内具体组织实施，授权期限与有效期限一致。
（七）投资原则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证券投资及金融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等进行投资操作，并严格
按照公司有关内控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2、公司将秉承“紧紧围绕主业，服务公司战略”的出发点，严格筛选产业链上下游的优质标的，并
根据证券市场情况，选择估值合理的时间窗口，采取合理投资方式，开展以长期持有为目的的产业战
略投资。

（八）决策程序
本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投资金额不超过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 50%、总资产的 30%，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风险及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本次投资通过股权纽带深化与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之间的合作，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但因

证券市场易受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等影响，也可能存在一定风险，本次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1、宏观经济和政策风险：证券市场受宏观经济形势、国家经济政策、利率等影响，存在一定的市场

和政策波动风险；
2、投资标的经营风险：由于行业政策和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变化因素，有可能引起标的公

司证券价格的波动；
3、操作风险：由于相关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可能给公司带来损失；
4、外汇风险：因本次投资涉及境外投资，相关标的须以外币进行投资，可能因汇率价格大幅波动

影响投资收益或导致投资损失；
5、监管审批风险：因本次投资涉及境外投资，或需获得中国（包括发改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

外汇主管部门等）的审批或备案，亦可能涉及境外投资目的地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批或备案，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已制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证券投资及金融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等制度，明确了公司

进行证券投资的决策、 执行和控制程序， 公司本次投资将严格按照前述内控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管
理；

2、公司将以围绕主营业务、聚焦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为投资方向，审慎筛选符合公司长期战略
布局的境内外上市公司，并选择合理时机进行投资；

3、公司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本次投资的有关情况，如评估发现或判断相关投资标的出现
较大风险或不能实现公司的战略意图，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风险；

4、公司将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及管理，防范操作风险；
5、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本次投资事项开展情况进行检查；
6、公司内审部为对外投资事项的监督部门，负责对本次投资事项的开展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采

用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全面检查或抽查，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汇报；
7、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是公司为契合长期业务需求，围绕核心主业开展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的投资，有

利于加强产业链合作协同，保障关键资源供应，符合公司全球化发展的战略规划；
（二）公司在投资过程中将围绕主业审慎评估和筛选产业链上下游优质标的，但金融市场受宏观

经济的影响较大，且二级市场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因此本次投资收益不可预期，且存在一定的风险。 公
司将严格执行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投资管理规范和流程，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投资决策、投
资执行和风险控制等环节的控制力度，防范、控制投资风险，保障公司资金安全。

四、本次投资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 3月 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境内外产业链相关投资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证券投资方式对境内外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上市企业进行投资，投资总额不超过 15
亿元（不含本数）人民币或等值币种。 有效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 3月 5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境内外产业链相关投资的

议案》，经审核，公司已建立健全《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完善了内部控制制度，明确了投资决策、执行和
控制程序等内容，能有效提高投资风险防控水平。 公司以证券投资方式对境内外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上
市企业进行投资的相关审批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规定，
有利于完善公司在全球的产业链布局，符合公司全球化发展的战略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进行产业链相关投资，投资金额额度不超过 15亿元（不含本数）人民币或
等值币种。

五、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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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
子公司增资及全资子公司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切实有效推进公司光伏电池、光伏电站业务，经浙江明牌珠宝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对全资子公司浙江日月光
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日月光能”）、绍兴明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明豪科技”）增资，同时绍兴
明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将变更公司名称。 具体公告如下：

一、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全资子公司更名情况
（一）公司以自有资金对日月光能新增 3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后日月光能注

册资本变更为 80,000万元人民币，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以自有资金对明豪科技新增 4,000万元
人民币注册资本， 新增注册资本后明豪科技注册资本变更为 5,000 万元人民币， 仍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

（二）绍兴明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变更公司名称为“浙江明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最终以工
商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其他注册登记信息不变。

二、审议程序
本次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
三、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日月光能
1、 公司名称： 浙江日月光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1MACBX3971X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成立日期： 2023 年
3 月 15 日法定代表人：虞豪华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
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
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其他电子器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越江路以南 A区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科目 2023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854,650,870.08

负债总额 270,023,235.31

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000.00

其中 :流动负债总额 270,023,235.31

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584,627,634.77

利润表科目

营业收入 1,009.46

利润总额 -5,372,365.23

净利润 -5,372,365.23

3、日月光能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明豪科技
1、 公司名称： 绍兴明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1MAD60UFL5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成立日期： 2023 年
12 月 5 日法定代表人：虞豪华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装
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福全街道（长丰纱业）1幢 1楼 101-1室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股
权

2、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科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102,146.79

负债总额 102,146.79

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 0

其中 :流动负债总额 102,146.79

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涉及的总额 0

净资产 5,000,000.00

利润表科目

营业收入 0

利润总额 0

净利润 0

3、明豪科技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全资子公司更名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日月光能、明豪科技增资以及明豪科技更名，将有助于日月光能、明豪科

技进一步提升资产规模、改善财务结构，满足其业务经营需要，促进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的发展战
略规划，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情形。 本次增资预计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公司将加强对日月光能、
明豪科技的经营活动管理，做好风险管控。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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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2 月
29日发出，会议于 2024年 3月 4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在公司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七人，实际出席董
事七人（吕岩女士、林明波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虞阿五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的形式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全资子公司更名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切实有效推进公司光伏电池、光伏电站业务，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浙江日月光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日月光能”）新增 30,000 万

元人民币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后日月光能注册资本变更为 80,000 万元人民币，仍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对绍兴明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明豪科技”）增资新增 4,000 万元人
民币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后明豪科技注册资本变更为 5,000万元人民币，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同意绍兴明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变更公司名称为“浙江明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最终以工
商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其他注册登记信息不变。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5 日

� � � �证券代码：002353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4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4年 3月 5日，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4 年 3 月 1 日通过专人送
达、邮件方式送达给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其中董事王坤晓先生因公出差以通讯表
决方式出席。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慧涛先生召集并主
持，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

一、 审议并通过《关于向境外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 Jereh Oilfield Services Middle East FZE 增资 12,000 万美元（折合 85,680

万元人民币，以实际汇率为准），用于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新建生产及办公基地，以扩大海外产
能。本事项有利于更好地满足海外市场对于交付周期及售后服务的需求，并进一步推动公司国际化品
牌建设，增强公司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增资资金
将根据市场情况及公司战略安排分阶段投入。

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议案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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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境外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增资情况概述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 Jereh Oilfield Services

Middle East FZE（中文名称：杰瑞能源服务中东公司，以下简称“中东公司”）增资 12,000 万美元（折合
85,680万元人民币，以实际汇率为准），用于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新建生产及办公基地。 本次增资
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增资资金将根据市场情况及公司战略安排分阶段投入。

本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4年 3月 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事项在董事
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英文名称：Jereh Oilfield Services Middle East FZE
中文名称：杰瑞能源服务中东公司
注册资本：31.4万美元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新型油气开发设备、天然气压缩设备组装、销售及维修，油气装备配件销售，发动机、变

速箱、底盘车等机械零部件贸易。

出资方式：以公司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中东公司经营情况良好，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持有中东公司 100%股权。
中东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名称 2023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8,334.90 6,999.46

负债总额 8,030.71 6,990.97

净资产 304.19 8.49

项目名称 2023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2 年 1-12 月（经审计 ）

营业收入 4,222.08 6,174.63

净利润 276.12 258.38

三、 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公司坚定执行国际化战略，海外业务收入占比不断提升，截至 2023 年半年度，公司海外

业务收入占比已经达到 46.43%，海外市场的开拓助力公司实现业绩增长。 海外业务的快速增长，对公
司在海外市场的产能建设、产品交付、售后服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海外业务本土化
的需求日益紧迫。 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中东地区是“一带一路”重要的节点，是公司实施国际
化战略的重要市场。

公司拟向中东公司增资 12,000 万美元（折合 85,680 万元人民币，以实际汇率为准），用于在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新建生产及办公基地，以扩大海外产能。 本事项有利于更好地满足海外市场对于交
付周期及售后服务的需求。 公司将利用迪拜的区位优势、设施优势、管理优势、政策优势，辐射中东及
其他海外市场，进一步推进公司国际化战略，增强公司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增资资金将根据市场情况及公司战略安排分阶段投入，不
会对公司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 本事项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规划， 有助于推动公司国际化战略实
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风险提示
本次增资是公司从长远利益做出的审慎决策，但仍存在以下风险：
1、 宏观经济形势、国际政治环境、油气行业市场、市场竞争格局等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本事项延

期、终止或者投资规模及投资收益不确定等风险。
2、 境外法律法规、政治体系、商业环境、融资环境与政策、风俗习惯等与国内存在较大差异，可能

会给中东公司带来运营管理风险。
3、 本次增资尚需取得相关部门批准，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加强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积极应对和防范各类风险。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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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 提供担保金额：近期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 241,636.52万元。（外

币金额根据 2024年 2月 29日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金额币种均为人民币）
● 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 截至 2024年 2 月 29 日，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167.81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7.00%，其中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间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64.31 亿元，对外提供
担保金额为 3.50亿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进展概况
（一）提供担保情况
根据业务经营需要，近期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1、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和无锡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共用额度人民币 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信期限 1 年，担
保期限至相应债权到期届满后三年止。

2、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叶光伏”）在恒生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或等值美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期
限 1年，担保期限自最后到期担保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3、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和 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 日常经
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合计 12,245.06万元，具体担保期限以保函约定为准。

4、全资子公司 LONGi (HK) TRADING LIMITED 为 LONGi SOLAR FRANCE, S.A.R.L 销售业务
承担合同履约担保责任 2,625 万欧元 ， 全资子公司乐叶光伏为全资子公司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销售业务承担合同履约担保责任 7,662.34 万欧元，担保期限至相关合同
交付义务履行完成。

（二）担保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3年第十四次会议、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关于 2024 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同意以下公司及子公司 2024年度担保预计事项：

1、根据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预计 2024 年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间互相担保、全资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合计不超
过 500亿元人民币， 其中向资产负债率 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为不超过 350 亿
元，向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为不超过 150亿元。以上担保预计事项授
权期限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2、根据公司 2024 年的经营计划，公司及其子公司 2024 年拟向控股子公司新增提供担保额度不
超过 20亿元人民币，担保对象包括但不限于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等公司控股子公
司，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为不超过 15 亿元，向资产负债
率为 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为不超过 5亿元。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
实施相关事宜，授权期限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本次新增担保事项在上述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预计授权范围内， 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批准。

二、担保的必要性、合理性
以上新增担保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 公司对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

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三、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 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相关担保在公司 2024

年度担保预计和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167.8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27.00%，其中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间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64.31 亿元，对外提供担保
金额为 3.50亿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三月六日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被担保方偿债能力的重

大或有事项，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地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

人 主营业务

1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万人民币 陕西省西安市 2015/2/27 钟宝申 光 伏 产 品 制 造
销售

2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50,000 万人民币 陕西省西安市 2014/5/8 何江涛 光伏电站

3 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35,000 万人民币 陕西省西安市 2021/3/31 李振国 制 氢 设 备 制 造
销售

4 无锡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万人民币 江苏省无锡市 2021/4/20 李振国 制 氢 设 备 制 造
销售

5 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 5,000 美元 美国特拉华州 2015/11/17 / 销售贸易

6 LONGi SOLAR FRANCE SARL 50.1 万欧元 法国巴黎 2022/3/16 / 销售贸易

7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 50 万欧元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2021/11/22 / 销售贸易

续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2023 年 9 月 30 日/2023 年 1-9 月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度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
（单体报表）

5,705,20
6.54

4,128,15
0.68

1,577,05
5.86

7,319,78
5.40

282,430.
77

4,513,18
9.51

3,427,56
9.62

1,085,61
9.89

9,434,13
4.12

-
37,147.
36

2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
有限公司
（单户报表）

433,910.9
9

195,436.8
8

238,474.1
1

102,934.8
3

17,329.5
1

454,984.4
3

236,103.9
1

218,880.5
2

291,855.8
9 -252.75

3
西安隆基氢能科技
有限公司 （单户报
表）

94,682.61 22,141.33 72,541.28 10,240.36 -
6,712.13 42,252.89 15,565.38 26,687.51 0.00

-
4,925.2
9

4 无锡隆基氢能科技
有限公司 45,663.38 31,077.18 14,586.20 9,840.75 -

3,324.53 42,679.34 25,935.11 16,744.23 11,343.60
-
4,622.0
6

5
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

345,492.0
0

570,634.5
2

-
225,142.5
2

242,589.3
3

-
129,772.
16

667,911.8
8

759,891.6
3

-
91,979.75

299,233.5
9

-
80,632.
86

6 LONGi SOLAR
FRANCE SARL 183.73 287.95 -104.22 0.00 -

1,014.48 6.13 236.55 -230.42 0.00 -226.62

7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

212,723.5
8

212,901.8
4 -178.25 136,539.1

3 1,201.35 18,180.84 19,724.81 -1,543.98 10,664.80
-
1,863.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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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关停下属水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全资子公司关停水厂对公司当期合并财务报表利润总额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 关停水厂将改变全资子公司的经营模式，但不会对供水市场和售水量产生影响。
根据遂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快推进各水厂水源切换及安全停运相关工作的函》，四川

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司（简称“自来水公司”）将
根据其要求有序关停下属水厂。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全资子公司关停水厂的原因及安排
自来水公司下属水厂取水口所在地（遂宁市渠河）位于一级保护区，该区存在“与供水设施和保护

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桥梁穿越饮用水源保护区”等问题。 为确保饮用水源安全，遂宁市政府决定将
遂宁市渠河饮用水源取水点集中北移， 要求自来水公司在 2024 年 3 月 10 日前关停滨河水厂、 二水
厂，力争在 2024年 4月 30日前关停一水厂。

二、全资子公司水厂基本情况
自来水公司下属自来水厂 4座、加压站 4座，设计生产能力 20万吨/日，被要求关停的三座水厂设

计生产能力 15万吨/日。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被要求关停的三座水厂账面资产净额为 3,547.29 万元（未经审计），占

合并财务报表资产净额的 1.49%。
三、全资子公司重要指标
自来水公司最近三年重要经营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末占合并报表
相关指标的比例（%）

资产总计 42,245.79 44,045.33 42,707.19 10.97
负债总计 21,133.49 21,771.63 20,231.70 18.81
净资产 21,112.30 22,273.70 22,475.49 7.97

指标名称 2021 年 1-12 月 2022 年 1-12 月 2023 年 1-12 月 2023 年占合并报表相
关指标的比例（%）

售水量
（万吨） 4,553.17 4,771.52 4,889.18 /

营业收入 19,260.48 16,325.19 18,221.04 6.83
净利润 2,103.98 1,123.93 100.98 0.56

备注：1.上表为整个自来水公司的数据，并非被要求关停的三座水厂数据。
2.上表 2021 年、2022 年财务数据已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3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关停水厂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因房地产行业疲软，自来水公司安装业务大幅下降，以及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供水维

修、维护成本增加等原因，致使自来水公司净利润逐年大幅下降。
自来水公司下属三座水厂关停后，经营模式将由“制水、售水”模式调整为“制水、售水”+“趸购、售

水”模式，自制水不足部分将向其他公司趸购后，再向用户销售，不会影响自来水公司的供水市场和售
水量。

自来水公司下属三座水厂关停，对公司当期合并财务报表利润总额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鉴于关停
水厂所涉资产处置等事宜还未与遂宁市国资委等相关部门达成一致意见， 对公司的最终影响尚无法
测算。

公司将努力维护公司和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并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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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股公司时代华鑫股权转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时代华鑫股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放弃参股公司株洲时代华鑫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华鑫”）股东北京华舆国创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等四名股东共计 1,177.519564 万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 1月 11日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 2024-007号公告。

上述股权转让中，湖南高创启辰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南高创”）拟将其持
有的时代华鑫 218.17162 万股以不低于 29.17 元/股的价格转让给青岛中财戎熙贰号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中财戎熙贰号”）。 2024年 3月 5日，公司收到时代华鑫的通知，青
岛中财戎熙贰号因自身资质问题无法受让上述股权， 现湖南高创拟按不低于 29.17 元/股的价格将
218.171620万股转让给湖南蓝海启航高新科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除湖南高创的股权受让方变更之外，本次股权转让其他事项没有变化。
二、新股权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蓝海启航高新科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公司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 188号湘江基金小镇 2#栋 2层 204-380房
执行事务合伙人：湖南蓝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 11月 17日
股权结构：王辉宇持股 40%；傅祖文持股 20%；秦文波持股 20%；周建树持股 5%；湖南益湘斯德尔

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5%；蒋天翼持股 5%；湖南蓝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4%；莫言斌持股 1%。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资信状况：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 年 9 月 30 日（未审计数据）

资产总额 30,517,209.67
净资产 30,517,209.67
项目 2023 年 1-9 月（未审计数据）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0

三、股转前后股权比例
转让前：

序号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额占注册资本总额比

例（%）

1 北京华舆国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782.049186 股权 26.445813

2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50 货币 16.635282

3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1,104.34 货币 10.497718

4 湖 南 高 创 启 辰 私 募 股 权 基 金 企 业
（有限合伙） 1,100.087255 股权 10.457292

5 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 （有限合
伙） 896.51 货币 8.522112

6 国投 （上海 ）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
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760 货币 7.224465

7 株洲兆泓科技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482.338176 货币 4.585047

8 株洲市国投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00 货币 3.802350

9 柳州民生现代制造投资基金 （有限
合伙） 300 货币 2.851763

10 株洲兆成科技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280.408604 货币 2.665529

11 共青城年年庆玖号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24.34 货币 2.132548

12 深圳市达晨创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合伙） 177.393046 货币 1.686276

13 杭州达晨创程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6.435828 货币 1.011766

14 湖南蓝海启航高新科创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89.7364 货币 0.853023

15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1.428336 货币 0.488871

16 深圳市财智创赢私募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 14.74279 货币 0.140143

合计 10,519.809621 100

转让后：
序号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额占注册资本总额
比例（%）

1 北京华舆国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2,075.642418 股权 19.730798

2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50 货币 16.635282

3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104.34 货币 10.497719

4 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 896.510000 货币 8.522112

5 湖南高创启辰私募股权基金企业 （有限合
伙） 881.915635 股权 8.38338

6 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
业（有限合伙） 760 货币 7.224465

7 株洲兆泓科技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5.279353 货币 3.187124

8 株洲市国投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00 货币 3.80235

9 柳州民生现代制造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00 货币 2.851763

10 株洲兆成科技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4.526251 货币 1.659025

11 共青城年年庆玖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24.34 货币 2.132548

12 深圳市达晨 创程私募 股权投资基 金企业
（有限合伙） 177.393046 货币 1.686276

13 杭州达晨创程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106.435828 货币 1.011766

14 湖南蓝海启航高新科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7.90802 货币 2.926935

15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1.428336 货币 0.488871

16 深圳市财智创赢私募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
合伙 ） 14.74279 货币 0.140143

17 苏州申祺利纳绿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274.254371 货币 2.607028

18 中车（青岛）制造业转型升级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15.594289 货币 3.000000

19 淄博华函智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95.331627 货币 0.906211

20 青岛高智义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1.22023 货币 1.057246

21 天津凌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888604 货币 0.151035

22 青岛新利胜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7.058823 货币 1.397923

合计 10,519.809621 100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6 日

� � � �股票简称：中通客车 股票代码：000957 公告编号:2024-0023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2 月份产销数据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4年 2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产品 本月数 本年累计 累计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减比率

产量 752 1803 122.59%
其中：大型车 541 1407 187.14%
中型车 187 291 95.30%
轻型车及物流车 24 105 -38.60%
销量 752 1605 103.68%
其中：大型车 616 1292 183.96%
中型车 91 202 18.82%
轻型车及物流车 45 111 -31.90%

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不能以公司产销数据直接推算公司业绩情况。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6 日

� � � �证券代码：603879 证券简称：永悦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2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2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 1,500 万元
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价格不超过 6.00 元/股，回购期限从 2024 年 2 月 26 日至 2024 年

5月 24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以及《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1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2023 年 12 月修订）》等相关
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具体情况如下：

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6 日

� � � �证券代码：000070 证券简称：特发信息 公告编号：2024-11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八届五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2024年 3月 4日，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
八届五十八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 2024年 2月 28日以书面方式发送。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实际参
加表决的董事 9人。会议通知、议案及相关资料已按照规定的时间与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 会议对以下议案做出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申请办理授信额度业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亿元，担保方式信

用，授信期限一年。 授信额度及授信条件以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的最终批复为准。
公司前期向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的授信额度已到期。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6 日


